
    

 

 

 

1 / 3 
 

证券代码：300023                  证券简称：宝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99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赵敏、邢连鲜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伟先生的通知，其于 2015 年 7 月做出

的关于增持宝德股份股票的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及其具体内容  

1、增持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敏、邢连鲜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伟先生（赵敏先生的弟

弟）。 

2、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2015 年 7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减持及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敏、邢连鲜夫妇计划

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300,000 股公司股份，并在增持完成后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5），公司股东赵伟先生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5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增持不低于价值人民

币 1,000 万元的公司股份，并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止目前，赵敏、邢连鲜夫妇及赵伟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760,6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人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股数 成交均价 增持金额 

赵敏 2015/7/6 竞价交易 20,000 21.570 431,400.00 

邢连鲜 2015/7/6 竞价交易 39,700 21.570 856,329.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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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 2015/7/6 竞价交易 253,400 21.766 5,515,504.40 

赵伟 2015/9/1 竞价交易 148,000 21.788 3,224,624.00 

赵伟 2015/9/2 竞价交易 300 19.800 5,940.00 

赵伟 2015/9/14 竞价交易 57,300 21.973 1,259,052.90 

赵敏 2015/9/14 竞价交易 84,600 21.300 1,801,980.00 

赵敏 2015/9/15 竞价交易 51,500 19.393 998,739.50 

赵敏 2015/12/8 竞价交易       14,000   35.012       490,168.00  

赵敏 2015/12/9 竞价交易 91,800 34.709 3,186,286.20 

合计 - -      760,600  -  17,770,024.00  

三、增持人增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赵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097,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78%；邢连鲜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 6,579,450，占公司总股本的 5.20%；赵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1%。 

本次增持完成后，赵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35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99%；邢连

鲜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619,150，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赵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29,1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 

四、增持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深证上[2015]340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及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五、承诺事项  

赵敏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日 2015 年 12 月 9 日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邢连鲜女士承诺，在增持完成日 2015 年 7 月 6 日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赵伟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日 2015 年 9 月 14 日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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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